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注函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及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我们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

注函[2019]第128号），对关注函中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并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一、独立董事关于出售宁波市风景园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设计

院”）的商业实质、关联关系、潜在协议安排等事项的核查意见 

为保证本次交易的合规合理性，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评

估机构对本次出售的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我们仔细阅读了中介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

对公司本次交易进行了相关核查，认为本次交易定价合理，股权转让所获款项将增加公

司运营资金，进一步改善公司财务状况，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本次交易是双方

商业谈判的结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根据公司及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交易对手方宁波拓扑及其实际控

制人出具的书面声明等材料，我们认为，除本次交易事项外，交易对方宁波拓扑及其实

际控制人与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交易与资金往来情况，宁

波拓扑及其实际控制人与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

存在其他协议或潜在安排。 

二、独立董事关于出售宁波设计院的交易对手方资金来源、履约能力等事项的核

查意见 

经审核公司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协议、交易对手方及其实际控制人声明及资金证明

文件等材料，我们对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交易对手方的履约能力以及公司拟采取的保

障措施的充足性进行了专项核查，我们认为宁波拓扑用于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资金

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前述主体关联

方代为承担的情形。本次交易公司采取了约定违约金形式的保障措施，项目的实施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独立董事关于出售浙江深华新生态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深华新”）

的商业实质、关联关系、潜在协议安排等事项的核查意见 



为保证本次交易的合规合理性，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评

估机构对本次出售的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我们仔细阅读了中介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

对公司本次交易进行了相关核查，认为本次交易定价合理，股权转让所获款项将增加公

司运营资金，进一步改善公司财务状况，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本次交易是双方

商业谈判的结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根据公司及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交易对手方江苏贵兴及其实际控

制人出具的书面声明，我们认为，除本次交易事项外，交易对方江苏贵兴及其实际控制

人与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交易与资金往来情况，江苏贵兴

及其实际控制人与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其

他协议或潜在安排。 

四、独立董事关于出售浙江深华新的交易对手方资金来源、履约能力等事项的核查

意见 

经审核公司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协议、交易对手方及其实际控制人声明及资金证明

文件等材料，对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交易对手方的履约能力以及公司拟采取的保障措

施的充足性进行了专项核查，认为江苏贵兴用于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资金来源不存

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及前述主体关联方代

为承担的情形。本次交易公司采取了约定违约金形式的保障措施，项目的实施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八达园林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资金用途、使用计划、回

收安排及防范利益输送的核查意见 

本次对八达园林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缓解江苏八达园林暂时性资金短缺的情况，

有利于保障江苏八达园林的生产经营，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本次提供

财务资助的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注函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徐守浩         赵泽辉         刘伟英         刘 民 

 

 

 

 

 

 

 

 

签署日期：2019年 1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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